
□记者 王川 通讯员 王勇

本报讯 3月1日晚间， 金山

区一男子驾驶车辆追尾前车后，

又接连撞了停在上街沿的4辆机

动车， 造成5辆汽车不同程度损

坏，民警到现场后，发现现场的肇

事驾驶员还是一个“顶包”的。 最

终，真正的肇事司机被抓获归案，

结果竟是一名醉酒人员。

3月1日傍晚， 上海市公安局

金山分局蒙山路派出所接到群众

报警， 称辖区某小区门口发生一

起多车相撞的交通事故。 民警到

现场后发现系一辆白色轿车追尾

一辆出租车后失控撞向上街沿。

车内有一男一女， 女乘客已

呈醉酒状态，而“驾驶员”却毫发

未损，意识清醒。该“驾驶员”看到

民警后主动承认是堂弟朱某叫他

“顶包”的，堂弟已去医院治疗。朱

某在家属的归劝下， 不久后到派

出所投案自首。 经审查， 朱某交

代了其当天中午与朋友在一饭店

吃饭， 席间喝了几瓶啤酒后驾车

上路。 事故发生后， 朱某害怕自

己酒驾败露， 就叫堂哥过来顶

包， 自己则步行离开现场。

□记者 王川

本报讯 口罩、 消毒水等防

疫商品早已成紧缺物资， 而通过

网络渠道贩卖口罩的“无良”商贩

也越来越多。近日，普陀警方接到

群众举报后，就迅速侦破了1起销

售伪劣口罩案件， 相关涉案人员

已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2 月 22 日， 普陀公安分局

经侦支队民警接到群众举报， 有

人在新市南路某文具店内售卖口

罩， 疑似伪劣产品。 警方当场在

该文具店内查获 700 只无正规进

货凭据， 来路不明的待售口罩，

并将该店负责人滕某传唤至公安

机关作进一步调查。

据滕某交代， 疫情期间， 滕

某以 3.2 元一只的价格从网上购

入一批无证口罩， 在自己的文具

店内贩卖。 同时， 滕某还在自己

的朋友圈内发广告， 自称有口罩

可售， 并已以 10.5 元一只的价

格卖给一徐姓“中间商” 1000

只口罩， 徐某则转手又以 12 元

一只的价格卖给某公司。

当晚， 警方在虹梅南路一小

区内将犯罪嫌疑人徐某抓获。

经调查， 犯罪嫌疑人滕某、

徐某二人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在无任何资质及许可的情况下通

过网络发帖及搜索违法从网上购

入无正常来源的口罩并哄抬物价

高价出售他人谋取非法利益。 到

案后， 犯罪嫌疑人滕某、 徐某对

各自的相关事实供认不讳。

□记者 王川

本报讯 疫情防控期间许多

人选择骑共享单车出行。 然而近

日， 闵行区一男子张明 （化名），

却将“共享” 变“私享”， 把一

辆哈啰单车藏于自己驾驶的大巴

车内， 以供自己使用。 当闵行警

方查获时， 该车的车锁已经被破

坏。 日前， 该男子涉嫌盗窃罪被

警方刑事拘留。 后因评估犯罪数

额发生变化， 尚达不到盗窃案立

案追诉标准， 该男子又被改为行

政拘留15天。

1 月 18 日， 哈啰出行运营

人员来到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区公

安分局鲁汇派出所报警， 称发现

一辆单车后台显示异常挪动， 可

能被盗。 该运营人员称， 他利用

GPS 定位来到浦江镇闸航路上的

一辆大巴车旁， 但始终看不到路

面上有正在寻找的单车。 于是利

用后台技术， 让这辆哈啰单车发

出了“提示” 声， 声音从旁边大

巴车的储物箱里发出， 于是运营

人员赶紧报警。

鲁汇派出所执法办案队民警

毛勇到达现场后， 通过大巴车上

的电话联系到了司机。 待司机打

开储物箱后， 一辆崭新的单车正

躺在里面， 并且电子锁被用工具

锯断。 警方随即将嫌疑人张明带

回派出所进一步询问。

嫌疑人承认了私藏单车以供

自己使用的相关事实。 据张明交

代，1月16日其从沪南公路某工地

上窃取了该哈啰单车， 为了继续

使用，便将单车藏匿于大巴车内。

当天哈啰单车出具了车辆造价单

显示， 单车价格超过 2000 元。

警方又依据相关情节， 以涉嫌盗

窃罪将张明刑事拘留。

民警后对涉案哈啰单车进行

物价评估， 最终估价 890 元。 由

于涉案物品价值不足 1000 元，

达不到盗窃案立案追诉标准， 因

此转为治安拘留 15 日。 日前，

涉案男子张明已被释放。

□记者 夏天

本报讯 不法分子冒充圆通快递客

服， 以“理赔客户丢失快递” 为由， 运用

互联网技术实施电信诈骗， 涉案金额达

37 万余元。 近日， 黄浦区人民检察院对

张某义、 谢某万、 张某鸿等 12 名被告人

提起公诉。

经查， 被告人李某程从圆通快递公司

网站非法窃取圆通快递公司快件信息。 张

某义等诈骗团伙手上购得这些信息， 冒充

圆通快递客服人员， 以理赔客户丢失快递

为由， 通过互联网等技术进行电信诈骗活

动， 涉案金额 37 万余元。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一起犯罪情节轻微的

涉嫌危险驾驶案件， 嫌疑人为股东

的公司正在参与重点防疫工程建设，

考虑到特殊时期为保障民营企业发

展， 不影响企业复工复产， 近日，

闵行区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对这

起案件进行不起诉远程公开宣告。

今年 1 月 13 日， 犯罪嫌疑人赵

某驾驶车辆行驶至闵行区外环内圈

吴中路上匝道处， 被设卡民警拦下。

经对赵某血液中酒精浓度的检验，

证实其已涉嫌危险驾驶。

在案件办理过程中，承办检察官

徐曼俊了解到，犯罪嫌疑人赵某系一

家民营建筑企业法定代表人，其经营

的公司在建项目工地陆续准备复工，

且其为股东的某有限公司正在参与

重点防疫工程的建设。 疫情防控期

间，赵某还以其公司和个人名义先后

向家乡捐款、捐赠医疗防护物资。

经审查，承办检察官认为犯罪嫌

疑人赵某构成犯罪， 但犯罪情节轻

微， 且当前处于抗击疫情的特殊时

期，为保障民营企业发展，不影响企

业正常复工经营，决定对其作出相对

不起诉决定。

考虑到疫情期间应减少人员聚

集和流动人员带来的防控风险， 承

办检察官决定通过视频连线完成本

次的不起诉决定公开宣告。

□通讯员 陆振鑫 余昌 摄影报道

本报讯 日前， 原武警上海总队执勤五支

队退伍战士王泽群， 了解到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145 名医务人员奔赴湖北抗“疫” 一线， 决定

捐赠 300 箱 7.2 万枚鸡蛋给支援湖北的医务人

员家属。 退伍后的王泽群， 回到老家自主创

业， 无需动员， 无需组织， 在危难面前， 在祖

国需要的时候， 退役军人都会自觉用自己的方

式， 践行“若有战、 召必回” 的誓言。 一名普

通的退伍战士， 虽然无法冲锋在一线， 但用自

己的行动尽了一份力。

图为王泽群在搬运鸡蛋

□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打着“金砖国家生物医学组

织” 的旗号， 号称为疫区提供技术

支持， 一款“具有抑制新冠病毒功

效” 的消毒剂就这样在疫情期间

“横空出世” ……记者昨天从上海

警方获悉， 2 月 25 日， 经过一个月

的缜密侦查， 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

队会同市场监管部门成功侦破了这

起疫情期间不法分子通过发布虚假

广告非法牟利的案件， 并循线深挖

出了犯罪团伙虚构防疫物资货源实

施合同诈骗犯罪的情况， 在本市抓

获犯罪嫌疑人赵某、 潘某、 刘某等

3 人， 现场查获大量消毒水、 防护

服等物资。 目前， 3 名犯罪嫌疑人

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国际组织“中国轮值主席”?

  1 月 27 日， 一篇内容为“金砖

国家生物医学组织驰援中国防控疫

情， 为疫区提供抗击新型冠状病毒

产品及生物医学技术支持， 并向沪

上某养老机构送上一款具有预防抑

制新冠病毒功效的消毒水。” 的贴

文出现在网络上， 并迅速被多家门

户网站转载， 由此也引起了上海警

方的高度关注。

据侦办民警介绍， 犯罪嫌疑人

赵某所“任职” 的这个所谓“金砖

国家生物医学组织” 号称系根据

《金砖国家加强传统医药合作联合

宣言》 而成立的国际性组织， 犯罪

嫌疑人赵某则自称系该组织的“中

国轮值主席”。

疫情发生后， 赵某还巧设名目

成立了一个所谓“金砖国家生物医

学组织有效预防新型冠状病毒工作

指挥部” 的机构， 由其指挥带领潘

某、 刘某等人开展各类“防疫工

作”。 而在这之中最主要的一项工

作便是营销一款号称具有“预防抑

制新冠病毒功效” 的消毒制剂。

假借防控疫情虚假宣传

为了成功营销该消毒制剂， 不

到一个月的时间里， 赵某等人多次

通过网络、 新媒体发布广告， 对外

宣称该款消毒制剂不仅能够有效抑

制新型冠状病毒， 还能喷在口罩上

帮助口罩反复使用。

事实上， 经过警方调查， 该款

产品外包装上对于使用范围的描述

仅为“用于紫外线灼伤、 蚊虫叮咬

及各类细菌引起的皮肤问题， 以及

轻微烫伤、烧伤、割伤的伤口清理”，

功效等同于一般外用消毒药水。

根据刑法规定， 赵某等人利用

广告对所推销的商品或服务作虚假

宣传， 涉嫌虚假广告罪。 截至案

发， 赵某等人通过发布虚假广告对

外销售了近千瓶消毒制剂， 非法获

利 7 万余元。

无法履约的购销合同

不仅如此， 该犯罪团伙还另外

动起了歪脑筋。 其中， 一名嫌疑人

潘某在明知自己已被列为失信被执

行人且从未有过医疗器械经营经验

的情况下， 伙同刘某等人在无真实

现货货源的情况下， 谎称有口罩、

额温枪等大量防疫物资现货资源，

先后与多个被害公司和个人签订了

购销合同， 骗取货款。

某大型船舶公司就是其中一家

被害单位。 此前， 该公司迫切需要

购入大量口罩。 潘某在得知这一情

况后主动找上门去， 声称其有 100

万枚现货口罩可供给。 很快， 该船

舶公司便与潘某签订了一份价值

240 万元的购销合同， 并约定在打

款 7 日内发货。 但当船舶公司将款

项打入潘某的指定账户后， 却始终

未能收到货物。

经过警方调查， 潘某等人不仅

无法提供 100 万枚现货口罩， 还将

所得的款项用于购买防护服等其他

防疫物资用于囤积居奇或者挪作他

用。 与这家船舶公司有着相似境遇

的企业还有很多家， 经警方初步查

证， 该犯罪团伙使用此类手法骗取

10 家被害企业和近 60 名个人购货

款 1300 余万元。 目前， 案件正在

进一步侦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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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新冠病毒消毒剂横空出世？
上海警方侦破一起涉疫情典型案件 涉案金额上千万

警方破获虚构防疫物资货源实施合同诈骗犯罪 上海警方供图

不起诉决定“云”宣告
闵行检方保障企业复工复产

退伍军人捐赠7万枚鸡蛋给一线医务人员家属

共享单车藏于大巴车内？
闵行区一男子险被刑事处罚

假冒圆通客服办理赔

实则实施电信诈骗

疫情期间“摒不牢” 聚餐酒驾“五连撞”
肇事司机找堂哥“顶包”被警方识破

3.2元购进 10.5元卖出
普陀一文具店老板倒卖“三无”口罩被刑拘


